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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4/2021_2022_06_E4_B8_AD

_E5_8D_8E_E4_BA_c29_34774.htm 第四章 外国投资者以股权

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 第一节 以股权并购的条件 第二十

七条 本章所称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

，系指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者境外

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

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股份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本章所称的

境外公司应合法设立并且其注册地具有完善的公司法律制度

，且公司及其管理层最近3年未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除本章

第三节所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外，境外公司应为上市公司，

其上市所在地应具有完善的证券交易制度。 第二十九条 外国

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所涉及的境内外公司的股权，应

符合以下条件： （一）股东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二

）无所有权争议且没有设定质押及任何其他权利限制； （三

）境外公司的股权应在境外公开合法证券交易市场（柜台交

易市场除外）挂牌交易； （四）境外公司的股权最近1年交

易价格稳定。 前款第（三）、（四）项不适用于本章第三节

所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 第三十条 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

内公司，境内公司或其股东应当聘请在中国注册登记的中介

机构担任顾问（以下称“并购顾问”）。并购顾问应就并购

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境外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并购是否符合

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要求作尽职调

查，并出具并购顾问报告，就前述内容逐项发表明确的专业

意见。 第三十一条 并购顾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信誉良



好且有相关从业经验； （二）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三）

应有调查并分析境外公司注册地和上市所在地法律制度与境

外公司财务状况的能力。 第二节 申报文件与程序 第三十二条

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应报送商务部审批，境内公

司除报送本规定第三章所要求的文件外，另须报送以下文件

： （一）境内公司最近1年股权变动和重大资产变动情况的

说明； （二）并购顾问报告； （三）所涉及的境内外公司及

其股东的开业证明或身份证明文件； （四）境外公司的股东

持股情况说明和持有境外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名录； （

五）境外公司的章程和对外担保的情况说明； （六）境外公

司最近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最近半年的股票交易情况报

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